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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香港總監

致
：
各旅長／旅團負責領袖



各區總監



各助理香港總監

會知
：
各副香港總監



執行幹事議會各成員
義工運動

2009年度義工嘉許狀

　　為認同和嘉許對社會作出貢獻的義工，社會福利署邀請各機構推薦符合嘉許準則的義工，申請「義工服務嘉許獎狀」。

　　「義工服務嘉許獎狀」的頒發，準則如下：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銅狀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100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銀狀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200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金狀


　　現邀請　閣下推薦童軍領袖／政務委員／青少年成員 (今年考慮各方意見而新增的成員類別) 申領「義工服務嘉許獎狀」。各單位可於截止日期2010年1月15日前，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填報︰

（1） 填妥夾附的推薦表格（表格可於總會網頁下載），於截止日期前寄交回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10樓行政執行幹事收（圖文傳真：3011 5662），以便彙集後轉交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考慮。

（2） 透過本會設於互聯網 (www.scout.org.hk/e-census)的電子表格填報「2009年度義工嘉許狀提名表」，有關　貴單位之登入資料與「2009年度周年旅團註冊及人數統計」電子申報系統相同。

填表前，請先細閱表格上之「填表須知」，並依照辦理。逾期遞交的提名表格，恕不受理。稍後，本會將有專人通知各旅團到取義工嘉許狀，而逾期未取的嘉許狀將被銷毀。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與各單位執行幹事或與區務文書支援組莫小姐（電話：2957 6390）聯絡。

香港總監


(柯保羅　　　　代行)

～ 回　條 ～

（請於2010年1月15日前回覆）

致　　　：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香港童軍中心10樓

　　　　　　香港童軍總會

　　　　　　行政執行幹事

圖文傳真：　3011 5662

義工運動

2009年度義工嘉許狀

本人推薦下列童軍領袖／政務委員／青少年成員申領「義工服務嘉許獎狀」，並提供有關資料，以供參考。

	編號
	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性別
	職位
	義工服務

時數
	擬推薦申領的嘉許狀

	
	中文
	英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如位置不足，可影印另紙填寫）
	（總數）金：
	     

	
	
	
	銀：
	     

	
	
	
	銅：
	     


	  簽署：
	     
	
	職位：
	     

	姓名（正楷）：
	     
	
	單位：
	     

	聯絡電話：
	     
	
	日期：
	     

	電郵地址：
	     









填表須知：


義務工作時數指任何本會成年及青少年成員在沒有任何物質或金錢報酬的情況下，為改善社會而提供的服務所付出的時數，請填寫實際時數(例如: 135小時)，而非準則時數(例如: 100小時)。


「義工服務嘉許獎狀」頒發準則：�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 50 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銅狀�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100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銀狀�	2009年全年義工服務達200小時或以上者	嘉許金狀


請自行保存2009年度的義工服務記錄資料証明至2010年12月31日，以供社會福利署隨機抽查核對。








